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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为全力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根据《关于开展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通知》和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边督边改信息

公开有关要求，现将交办忻州市群众信访举报第五批案件办理情况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批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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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刘家塔镇路铺村西面1公里处，有一露天煤矿未苫盖粉
尘污染，占用村民耕地。

举报人为奇村镇扎营村的村民反映：奇村的村民王某某
私自侵占扎营村的林地2000多亩，毁坏林地之后，用于种植
药材，破坏了生态环境，之前河流是清澈见底，现在是浑浊的
水。

1、2015年9月-10月，原平市长梁沟镇党委书记刘某某、
副镇长张某某、市国土资源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张某互相勾结
在长梁沟镇涉煤铝矿资源区域内私挖乱采，疯狂掠夺国家煤
铝矿资源，时间长达两年半之久。

2、举报张某某之父长期开设赌场，2015年秋季利用其子
张某某特殊身份，勾结官员刘某某、张某暴力（对不服此违法
行为的村民高某某实施暴力围殴，致其卧床半月有余）霸占
化滩村铝土资源矿直到2018年3月份共窃取国家铝土资源
20多万吨，破坏耕地（基本农田）50多亩。另有南沟子20多
亩耕地被废渣土掩埋贻尽。

3、举报苏某某为刘某某、张某在该村私挖乱采煤铝矿资
源的实际掌控人，十几家私挖乱采所产资源的数量销售价格
都由苏某某一人把控。其他参与私挖乱采者必须按其产值
缴纳相当数量的保护费，施工工地位于该村旧村遗址村前村
后3公里的战线上，窃取煤铝土资源百万吨以上，私挖乱采
现场尚存。

4、举报原平市长梁沟镇副镇长张某某（现为原平市楼班
寨乡党委书记）在长梁沟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该镇奇村
村长期开设无证煤场，从卓达矿业公司（有证）低价买入高价卖
出。还伙同该镇神山堡村梁某某，在该村化坡山私挖铝土矿资
源3万多吨，破坏耕地10多亩（基本农田），现场尚存。

刘家塔镇路铺村，村东南方向100米处有一露天煤矿，挖
煤作业时噪声扰民，影响村民的正常作息；生产粉尘将村民
的饮用水源地变成黑色水体；该煤矿开采煤至村民的耕地，
强占村民耕地，使耕地破坏无法复耕，污染了环境，也未给村
民任何赔偿。

2007年举报人与山西省管涔山林业局轩岗林场签订合作
造林合同书（后附合同书和部分林权证）。举报人举报中节能
风力发电公司，2020年开始在长梁沟镇南山区和北山区（合作
造林合同书范围内）施工毁坏不少林地、林木、树苗和杂木。找
了施工项目部、派出所、管涔山林业局资料科、宁武森林警察，
都没解决。初步了解，宁武管涔林业局和中节能发电公司存在
少批多占林地问题。希望相关领导帮助维护百姓合法权益，能
让其赔付、补偿。

举报人反映河南省路桥集团三公司（施工单位）在修灵
河高速公路段家堡村区域标段时，没有向原平市政府及有关
部门土地局、林业局请示反映汇报，更没有办理相关手续证
件，违法施工，破坏森林资源，毁坏占用举报人林地树木达
110余亩，造成严重水土流失，8年来被毁坏的林地没有给予
恢复，违法犯罪刑事责任至今没有追究，民事赔偿没有兑
现。举报人请求依法查处追究河南省路桥集团三公司（施工
单位）违法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破坏林地
树木、严重侵犯伤害举报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为造林劳模讨
公道。依纪依法查处追究原平市委、市政府、市政法委、市公
安局、段家堡乡政府玩忽职守责任。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市苏龙口镇龙王堂村村北有一“兴原
铁矿“，村东南有两个铁矿，分别是“乐瑶铁矿”和“皇家庄铁
矿”，三个铁矿将生产废水直接排到村民耕地，破坏耕地；另
外三个铁矿将尾砂倾倒在村的周边，影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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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反映的“刘家塔镇路铺村西面1公里处，有一露天煤矿未苫盖粉
尘污染；挖煤作业时噪声扰民，影响村民正常作息”问题部分属实，但不
存在违法排污行为。

2、反映的“生产的粉尘将村民的饮用水水源地变成黑色水体”问题
不属实。

3、反映的“煤矿开采煤至村民的耕地，强占村民耕地，使耕地破坏
无法复耕，污染了环境，也未给村民任何赔偿”问题部分属实。

1、经忻府区林业局现场调查并查阅忻府区森林资源一张图，该处
地类编号（2470）为其他未利用地，此地类不涉及林地，不存在毁坏林地
的情况。

2、经奇村镇政府现场调查发现，举报人为两名，其中一名为陈某
某，另一名为闫某某。举报中所说的扎营村为原杨胡乡道东村所属自
然村。经过层层转包将此地块承包给了潘某某，面积约为2000余亩，从
2016年起，潘某与王某（奇村人）合作在其承包范围内种植黄芪，面积约
625亩，其余地块未开发，不存在破坏生态环境现象。

3、举报人反应的“之前河流是清澈见底现在是浑浊的水”现象，经
现场查看反映河流为扎营村山泉水，2021年4月16日经山西箐茵环境
监测有限公司监测(箐茵环监字（2021）04050），奇村镇扎营村山泉水水
质满足《地标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符合要求，没
有发现浑浊的水。

经过调查，举报中所反映部分属实，奇村镇扎营村村民反映奇村村民
王某某种植药材属实。毁坏林地，破坏生态环境，河流浑浊的问题不属实。

1、未发现原平市长梁沟镇党委书记刘某某、副镇长张某某、市国土
资源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张某互相勾结，在长梁沟镇涉煤铝矿资源区域
内私挖乱采。问题不属实。

2、（1）经原平市公安局调查核实：所反映问题基本一致。（2）经调
查，未发现张某某在化滩村存在私挖乱采铝土矿的行为，反映问题不属
实。因山西华夏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探矿工程涉嫌非法采矿的情况属
实，2017年1月对其进行了取缔。（3）经原平市公安局调查核实：2020年
12月2日下午，高某某与山西华夏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和山西华庆臻泰
铝业有限公司雇用的保安发生争执，没有因保安推搡受伤而在家卧床
半月。（4）经原平市自然资源局调查核实：未发现“破坏耕地50多亩”和

“南沟20多亩土地被废渣土掩埋”的行为。部分属实。
3、经原平市自然资源局调查核实，未发现苏某某为刘某某、张某某

私挖乱采煤铝矿资源的实际掌控人，窃取煤铝土资源。问题不属实。
4、经原平市自然资源局调查核实，未发现张某某在该村化坡山私挖

铝土矿资源3万多吨及破坏耕地10多亩的问题。所反映问题不属实。

1、反映的“刘家塔镇路铺村西面1公里处，有一露天煤矿未苫盖粉
尘污染；挖煤作业时噪声扰民，影响村民正常作息”问题部分属实，但不
存在违法排污行为。

2、反映的“生产的粉尘将村民的饮用水水源地变成黑色水体”问题
不属实。

3、反映的“煤矿开采煤至村民的耕地，强占村民耕地，使耕地破坏
无法复耕，污染了环境，也未给村民任何赔偿”问题部分属实。

1、经原平市林业局调查核实：2007年5月，管涔山国有林管理局轩
岗林场与原平市长梁沟镇黄草坡村村民赵某某（已故）、郭某某签订了
合作造林合同书。按照合同约定由轩岗林场提供宜林荒山，供其用于
造林绿化工作，三年内按照国家标准完成造林。

2、经原平市林业局调查核实：2020年 11月，原平市林业局在开展
森林督查工作时发现，中节能风力发电公司在原长梁沟镇黑水圪妥村
施工段因村企矛盾，变更设计擅自改道，造成违规占用集体林地面积
4.6亩，遂对施工单位以原林罚决字[2020]第27号处以处罚92004元，责
令中节能风力发电公司限期补办林地征用变更手续。举报属实。目前
该企业正在补办林地征用手续。

3、经原平市林业局现场勘查核实：中节能风力发电公司按照省局
审核审批要求，在征地范围内建设施工，不存在少批多占的情况。因反
映问题区域为山西省管涔山国有林管理局轩岗林场国有林地内，权属
为山西省管涔山国有林管理局管辖。

于2016年初形成初步意见出台后，段家堡村委会将原平市林业局
行政诉讼至法院，又经省、市、县(市)三级法院五次庭审，最终于2018年
底确定了被临时占用地块的地类和权属。由于该案涉案地块的面积数
量较大，已涉嫌构成犯罪。2020年12月23日，原平市林业局就该案请
示了忻州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2021年1月18日，忻州市公安局森
林公安分局回函，明确该类案件应当由地方公安机关食药侦部门管
辖。2021年2月8日，公安局回函，要求移送的相关材料中必须附有对
该林地造成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的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目前，
原平市林业局正在聘请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对该案进行鉴定。反映问
题部分属实。

经联合调查组调查核实：原平市政府于2011年9月22日下发《原平
市人民政府秘书处关于调整灵河高速公路繁（峙）大（营）段建设协调领
导组的通知》(原政秘发[2011]99号。经多次调解，2013年6月25日，签
订了《灵河高速公路占用圪卜悝梁林地、荒山、荒坡的补偿分配协议》。
按照协议规定，王某某领取了灵河高速占地补偿款60万元和林地补偿
款39.9万元，共计99.9万元，其本人认同并签订承诺书。

经相关部门现场调查核实：原平钢铁有限公司皇家庄铁矿、原平市
鑫源矿业有限公司废水排入尾矿库后循环利用，不存在外排现象。现
场检查发现山西砾瑶铁矿选矿有限公司处于停工状态，未发现生产废
水外排现象。不存在生产废水排入村民耕地，破坏耕地行为。2007年
鑫源铁矿与龙王堂村委会签订占地协议，将尾砂倾倒于龙王堂村荒草
地上，并非耕地。针对“倾倒尾砂”问题，原平市自然资源局对该公司处
以罚款 662233 元（原国土监处字（2017）176 号），并责令其垫土复垦，
2017年已对倾倒尾砂进行垫土复垦绿化。2012年砾瑶铁矿选矿厂将尾
砂倾到于厂区外，并非耕地，倾倒尾砂属实。2012年已进行复垦绿化。
皇家庄铁矿选矿厂尾砂排放到龙王堂村麻地沟尾矿库，未发现尾砂随
意倾倒行为。2019年以来，由原平市政府组织“绿色矿山”、“黑料厂整
治”等专项行动，对苏龙口尾砂弃渣乱堆乱倒历史遗留问题进行过整
治。由于历史欠账原因，归属权不明确等因素，一直未彻底清除。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河曲县公安局
及有关部门已对路
铺村举报人实际诉
求展开调查。

奇村镇党委书
记对举报人进行了
见面约谈，举报人
承认举报内容与事
实不符，并表示一
定吸取教训，知错
改错，下不为例。

1、原平市委、
政府责令轩岗镇人
民政府夯实属地责
任，坚决杜绝辖区
内私挖乱采行为的
发生。

2、原平市委、
政府要求原平市自
然资源局、原平市
公安局履职尽责，
加强日常监管，严
厉打击私挖乱采，
实现管理无死角。

河曲县公安局
及有关部门已对路
铺村举报人实际诉
求展开调查。

轩 岗 镇 政 府
和 原 平 市 林 业 局
正 在 协 调 当 事 双
方 协 商 处 理 或 通
过 合 同 仲 裁 依 法
解 决 举 报 人 提 出
的赔付补偿诉求。

目前，原平市
林业局正在聘请具
备相应资质的单位
对该案进行鉴定。
待 出 具 鉴 定 结 果
后，将移送至原平
市公安局，依法进
行处理。

1、原平市委、
市政府责成苏龙口
镇政府牵头，对苏
龙口镇区域内存在
的尾砂弃渣乱倾乱
倒、环境污染安全
隐患等问题进行彻
底整改。

2、忻州市生态
环境局原平分局责
令企业要切实增强
环境保护意识，严
格落实企业环保主
体责任。

是否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苏龙口镇纪
委拟对皇家庄村支
书、龙王堂村支书
进行诫勉谈话；苏
龙口镇党委、镇政
府拟对三家涉矿企
业负责人进行约谈。

2、原平市纪委
拟对原平市自然资
源局国土所所长进
行提醒谈话。

3、忻州市生态
环境局原平分局党
组拟对综合执法队中
队长进行提醒谈话。

（下转第四版）


